苏林科〔2020〕5号
江苏省林业局关于开展省级林下经济

示范基地遴选建设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林业局：

根据乡村振兴战略部署要求，为了全面完成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关于林木种苗和林下经济千亿元产业的目标任务，着力培育打造一批规模大、效益好、带动力强的省级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经研究，我局决定开展省级林下经济示范基地遴选建设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示范基地类型

依据《江苏省林下经济发展规划（2019-2022年）》确定的目标任务和发展模式，省级林下经济示范基地遴选建设包括四类：林下种植示范基地、特色经济林（林产品采集加工）示范基地、林下养殖示范基地、森林景观利用示范基地。

（一）林下种植示范基地。以现有林业资源为依托，在林下种植木本油料作物、中药材、茶叶、林木种苗、农作物以及其他经济作物，并对林下产品进行采集加工的示范基地。

（二）特色经济林（林产品采集加工）示范基地。以生产木本油料和其它地方特色经济林果产品为目的，营造一定规模的特色经济林，并开展林果、花、叶、籽和树皮、树脂等产品采集加工的示范基地。其中，木本油料林是指薄壳山核桃、油用牡丹、元宝枫、油茶等经济林；其它地方特色经济林是指除木本油料林外具有当地特色，并形成一定规模的经济林，如银杏、板栗、杨梅、桃、梨、茶、杜仲、香椿、竹林，以及用于采集花、蜜的刺槐林等经济林。

（三）林下养殖示范基地。依托现有林业资源，以林禽、林渔等发展模式开展高效林业复合经营的示范基地。

（四）森林景观利用示范基地。依托现有林业资源开展森林旅游、森林康养、森林养生、森林体验和林业生态休闲观光等林业第三产业为主要经营内容的示范基地。

二、推荐遴选条件 

（一）经营主体。在本省依法登记注册，依法取得林地（或土地）使用权（含租赁等），已建成相应规模的基地，并开展林下产品包装、加工利用，或林果、花、叶、籽、树皮、树脂等采集、包装、加工利用，或开展森林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森林养生、森林体验、林业生态休闲观光等森林景观利用的国有、集体、家庭林（农）场（苗圃）和其他林业企业（以下简称经营主体）。

（二）基地规模。经营单位建有的基地应相对集中连片，面积应达到以下规模。

1. 林下种植示范基地。在薄壳山核桃等木本油料林下开展林下种植的基地，以及在乔木林下种植油用牡丹、油茶等木本油料作物的基地，集中连片面积200亩以上；其他林下种植类基地，集中连片面积300亩以上。

2. 特色经济林（林产品采集加工）示范基地。木本油料林基地，集中连片面积200亩以上；其他地方特色经济林基地，集中连片面积300亩以上。
3. 林下养殖示范基地。基地连片面积应达到400亩以上，其中开展畜禽养殖的，应采取良好的环境保护措施，开展良性循环方式生产，不产生面源环境污染。
4.森林景观利用示范基地。省级以上森林公园，已获得国家级森林康养、森林养生、森林体验基地称号的可直接推荐。依托现有林业资源开展林业生态旅游、休闲观光，经营主体应建有集中连片面积500亩以上具有景观效应的林业基地，具备一定的接待能力。

（三）示范效应。基地能积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显著，与农户之间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能吸纳当地农民就业或带动农户共同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四）科学经营。基地经营单位配备相应的技术和管理人员，积极与科研、教学等单位开展林业科技合作，在基地建设、抚育管护和产品加工利用等方面积极引进先进实用技术。坚持生态优先，科学合理利用现有林业资源发展林下经济，产品市场前景良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三、推荐遴选限额
本次推荐遴选省级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原则上每个县（市、区）不超过2个（不含符合条件的省级以上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国家级森林康养、森林养生、森林体验基地，下同）。国家级林下经济示范县，12个省重点帮扶县（市、区），茅山等革命老区所在县（市、区），宜溧山区等林业资源面积大、林下种植基础好的县（市、区），木本油料林面积1万亩以上、银杏等特色经济林面积3万亩以上的县（市、区），每个县（市、区）遴选3-4个。每个设区市推荐最多不超过20个，属同一类别的基地，面积较大的应优先推荐。为了促进我省木本油料产业发展，对符合条件的木本油料林基地，木本油料林林下种植类基地，以及林下套种油用牡丹、油茶的林下种植类基地，应优先考虑。

四、推荐遴选程序
各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县级推荐工作，经审核并择优确定后向设区市林业主管部门推荐。设区市林业主管部门经审核把关后，以设区市林业局名义正式行文推荐。我局将在各地推荐的基础上，组织遴选一批基础条件好、示范带动效应强的省级林下经济示范基地，重点支持培育建设。请各设区市林业局于6月30日前将以下推荐材料一式两份报送至我局行政审批与科技产业处（联系人：管鑫，电话：025-86275507/86275418），电子版发送至邮箱168729410@qq.com。
（一）设区市林业局纸质推荐文件。
（二）江苏省省级林下经济示范基地推荐名单汇总表（见附件1）。
（三）江苏省省级林下经济示范基地自荐表（见附件2）。 
（四）示范基地需提供的材料，并装订成册：营业执照复印件，示范基地土地使用证明材料（如土地租赁合同等）复印件，林业专业合作社章程等相关材料（林业专业合作社提供）。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提供的应当提供：与科研教学等单位合作协议，商标注册、产品质量标准认证，无公害、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生产和地理标志产品认证等复印件。

五、相关要求

各地要高度重视林下经济产业发展，依据《江苏省林下经济发展规划（2019-2022年）》，结合实际科学制订年度发展计划，并抓好细化分解工作。要以本次推荐遴选为契机，开展市县两级基地建设工作，协同推进林下经济产业面积和产值提升。要强化科技支撑和政策支持，为林下经济产业发展提供政策、技术、资金等服务。
附件：l. 江苏省省级林下经济示范基地推荐名单汇总表
      2. 江苏省省级林下经济示范基地自荐表
                             江苏省林业局

                            2020年6月5日

附件1

江苏省省级林下经济示范基地推荐名单汇总表
               市（县、区林业主管部门盖章）
	县（市区）
	序号
	基地类型
	   经营单位名称
	经 营 单 位 基 地 面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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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此表由林业主管部门负责填写，示范基地类型包括：林下种植类、特色经济  林（林产品采集加工）类、林下养殖类、森林景观利用类四类；

2、基地先按类型排序，同一基地类型中按经营主体最大一块集中连片面积从大到小排列。

附件2

江苏省省级林下经济示范基地自荐表
	一、经营主体基本情况

	经营主体名称
	
	注册登记时间
	

	基地类型
	
	基地地点（县、市、区、乡镇等）及经营期限
	地点：
期限：           年

	基地
面积
	经营主体基地总面积：        亩，其中：
木本油料林：                     亩；  

林下种植面积：                   亩；
其他经济林面积：                 亩；
林下养殖面积：                   亩；
最大集中连片基地面积 ：           亩。                         
	基地建成时间
及投入情况
	基地建成时间（年、月）：
基地总投入（万元）：

	收获林下产品情况
	2019年是否开始收获林下产品：     □是         □否
收获（采集）产品名称：
2019年林下产品产量（斤/亩）：
2019年林下产品总产量（吨）：

	采集经济林果、籽、花、叶、等情况
	2019年是否开始采集经济林果、叶、花、籽等：     □是        □否    

采集产品名称：
2019年采集果、叶、花、籽等产量（斤/亩）：
2019年采集果、叶、花、籽等总产量（吨）：

	二、产品深加工、开发利用情况（以下情况有则填，没有则不填）

	主要加工产品名称
	
	主打品牌
名称
	

	主要加工产品年产量（2019年）
	（吨）
	年销售收入
（2019年）
	（万元）

	产品认证情况
	（如：有机、绿色、无公害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食品安全认证等。）

	吸纳或带动农民就业
	　　　　　　　　（人）
	产品是否进入电商平台
	□ 是    □ 否

	与科研教学单位等建立合作关系情况
	
	拥有县（市）级以上科技成果情况
	科技成果数量    （个）

	
	
	
	主要科技成果名称：


	申报单位承诺：
    本单位具备江苏省省级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的所有条件，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
法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设区市、县（市）林业主管部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注：1、此表由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经营主体负责填写，示范基地类型包括：林下种植类、特色经济林（林产品采集加工）类、林下养殖类、森林景观利用类四类；
    2、本表所指的林下产品包括：种植产品（茶叶、中药材、农产品，竹笋等），养殖产品；

     3、本表所指的采集经济林果、叶、花、籽等包括：薄壳山核桃、板栗、银杏等干果，桃、梨、琵琶、青梅、葡萄等水果，银杏叶、红豆杉叶等用于加工利用的树叶，槐花、牡丹花等用于加工利用的木本花卉，以及牡丹籽、油茶籽，杜仲皮、松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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